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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8月11日，中共西宁市城东
区委十五届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的主要任务
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按照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市委
十五届七次全会决策部署，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
半年任务，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动员全区上下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担当实干，以走在前作表
率的实际行动引领和推动美丽繁荣新东区建设。

全会指出，今年以来，区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
成功应对了各类重大风险挑战，取得了来之不易的
工作成绩，保持了全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全会强调，在系统分析研判发展形势的前提下，
明确走在前作表率的目标和方向。既要站在全市看
东区、也要站在东区看全市，自觉把东区发展放在全
省、全市“一盘棋”的大格局、大战略中去审视、定位
和谋划，真正以一域服务全局、支撑全局，让东区与
全市同频共振、协调发展。要在锚定发展目标争先
进位的实践中，展现走在前作表率的作为和担当。
要立足发展定位，在高质量发展上笃行实干。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上笃行实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增进民生福祉上笃行实干。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上笃行实
干。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加强党
的建设上笃行实干。要在激发干事创业主动性的赛
场上，营造走在前作表率的气场和氛围。要匡正干
的导向，坚持眼睛向下看、脚步向下迈，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坚
持以上率下，在全区形成一条心干事业、一盘棋抓工
作、一股劲促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发扬斗争精神，不
断增强工作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激
励担当作为，真正让能上能下成为常态，让“有为者”
更“有位”。

全会要求，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坚定信心、齐
心协力、苦干实干，全力以赴做好稳经济各项工作。
要在筑牢生态屏障上显担当、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见成效、在产业转型升级上求突破、在提升城区品质
上做文章、在增进民生福祉上敢作为、在高效善治上
添动力。

全会强调，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省市区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领会，按照
会议提出的工作目标、重点部署，紧密结合实际，找
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贯彻落
实措施，量化分解明任务，强化责任促担当，凝心聚
力抓落实。

城东区委十五届六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为进一步支持

多子女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减轻多子女家
庭在租房方面的经济负担，近日，西宁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落实新规定，将提高多
子女家庭在租房提取金额上的限额。

新规中，多子女家庭定义为符合国家
生育政策，至少有一个未成年子女的二孩
及以上子女的家庭，该类家庭在申请提取
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时，每增加一个
孩子可在目前每年提取限额 14400 元的
基础上增加4800元。

办理此项业务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需要哪些证件？提取额度又是多少呢？
记者采访了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

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想要办理此
项业务，提取人及配偶要在本市连续足额
缴纳住房公积金满3个月，同时在本市范
围内无自由住房且租赁住房的符合多子
女家庭提取要求的才符合办理条件。办
理时需提供提取人身份证原件，缴存地房
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职工本人和配
偶的无房证明原件（两个月内有效），家庭
户口本或医学出生证明以及提取人名下
银行卡账号。

同时，提取额度根据职工本人及配偶
合并计算。以三口之家为基础，每增加一
名未成年子女的多子女家庭，租房提取最
高限额在每年14400元的基础上增加4800

元。即：二孩家庭最高限额19200元，三孩
家庭24000元，以此类推。租赁公租房的
提取上限参照《青海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和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
公布的当地房屋平均租金水平确定。

此外，在提取总额不超过最高提取额
度的前提下，可在自然年度内按月多次办
理或按年一次性办理。2023年已一次性
办理过租房提取的，符合新规提取条件
的，可继续补提剩余额度。

需要办理此项业务的职工可通过中
心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线上渠道进行
提交，也可携带相关资料前往中心各业务
大厅及提取业务银行网点进行办理。

本报讯（记者 啸宇）“外墙做了保
温，楼道里装饰一新，坏了的单元门被重新
更换，雨水管、照明灯也好使了。生活环境
大为改善，幸福指数直线上升……”近期以
来，住在八一东路24号院等小区的住户们
别提有多高兴了，因为他们的小区实施了
老旧小区改造，682户住户从中受益。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是加强城市升级
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优化生活环
境、提高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一项重
要举措，也是全面落实省委十四届四次
全会精神的民生实践。负责东川工业园
区片区内牧场家属院、八一东路 24 号
院、八一东路45号院等小区老旧小区改
造的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全面落实省、市关于城市精细化建
设部署，全力推进片区内老旧小区改造
整治，着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
宜居环境。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完
善住宅楼的使用功能、升级楼宇配套设
施，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切实解决群众
难点问题，推动园区产城融合、城乡融合
发展迈上新台阶、跑出加速度。

据了解，此次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
投资1700余万元，项目紧抓施工季，四
个多月时间便完成改造。此次对牧场
家属院、八一东路24号院、八一东路45
号院3个小区15栋楼的老旧房屋实施
了改造，做了外墙保温、楼梯间保温，对
楼宇对讲系统、屋面防水、原有雨水管、
防护栏杆、楼梯间照明等都进行了修
缮，有效解决了老旧小区住宅楼因建成
年限较长出现的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

“老旧小区经改造面貌焕然一新，
原来脏乱的楼道重新粉刷了，现在又敞
亮又干净。”牧场家属院居民说。

“每栋楼外墙都做了保温，政府还
给我们免费换了新窗户，采光好了，住
着也舒适了。”八一东路24号院老住户
欣喜不已。

据悉，东川工业园区将进一步完善
城市基础配套设施，持续推进改造成果
与创城成果双轮驱动，加大改善群众生
活环境力度，抓好各项民生工程建设，
为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上的现代化新型
工业园区走在前作表率。

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获悉，为广泛听取社会
各方面意见，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公开性、科学性和
透明度，加强价格主管部门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联
系，根据《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有关
规定程序，我省近日召开青海省调整公办普通高校
学费标准听证会，对青海省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收费
标准调整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征求消费
者（家长、学生）代表、高校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政府部门人员、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根据《青海省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调整方
案》，本次学费标准调整范围仅限青海省公办普通高
校本科和专科学费标准，不包括研究生（含博士）、民
办高校、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标准等。综合
考虑青海省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高等教育
发展状况以及周边省份学费标准等因素，调整后本
科阶段学费平均上涨约每人每学年700元，涨幅约
15%；高等职业院校学费平均上涨每人每学年 670
元，平均涨幅约 16%。此次学费标准调整后拟于
2023年秋季开学起执行，收费实行“老生老办法，新
生新办法”的原则，即2023年秋季学期前入学的学
生仍执行原收费政策。学费标准调整后对于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将通过严格落实中央和青海省“奖、
贷、助、补、免”和勤工俭学等资助政策，高校每年从
学校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经费专项用于资助工作，
确保每一个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此次公
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听证会后，我省将根据参
会各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对听证方案进行修订
完善并进一步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连同听证报告按
程序报送省政府审定。

我省调整公办普通高校

学费标准听证会举行

我市多子女家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限额将提高

老旧小区换新颜老旧小区换新颜 升级改造暖人心升级改造暖人心

现代住宅，高楼林立，来自头顶上的
意外却总是让人胆战心惊。瓶子、花盆等
各种物件都可能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砸向
无辜路人，轻则致伤，重则致命，高空抛物
不仅是一种不文明行为，造成后果时还可
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让我们看看大通法
院审理的一起高空抛物犯罪案件。

案情简介
小王是大通某铝厂的一名普通职工，

近来工作生活上的各种烦心事，压得他心
情烦躁，无处宣泄，只得借酒消愁，谁料，这
一消就消出事儿来了。2022年10月的一
天中午，小王独自一人在位于4楼的家中
饮酒时听见楼下有人聊天说笑，内心顿感
莫名烦躁，便拿起搁置在阳台的空酒瓶从
窗户抛出以泄愤，几个空酒瓶摔碎在小区
地面上，楼下的居民被这几个从天而降的酒
瓶吓得愣在了原地，大家回过神后才发现原
来是小王从自家阳台扔下了酒瓶，于是在楼
下喊话劝阻，但小王非但不听劝阻，仍继续
故意向地面抛掷空酒瓶。在场群众向公安
机关报警后，小王被出警民警当场抓获。

裁判结果
大通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王作

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能够意识到案发
时间段从 4 楼高空向行人和车辆通行的
小区道路抛掷酒瓶的行为，可能危及他人

人身和财产安全，经人劝阻仍抛掷酒瓶，
对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持放任态度，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应予惩
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
判决小王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法官说法
“人在路上走，祸从天上来”，高空抛

物现象曾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是
一种非常不文明的行为。越来越多的高
空抛物案件引起了群众的广泛关注。那
么，高空抛物可能会承担什么责任呢？

1. 高空抛物有可能触及刑法被追究
刑事责任。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
案（十一）》新增了高空抛物罪，确定了高
空抛物这种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情节严重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
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
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
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所说的“情节严
重”，主要是指多次实施高空抛掷物品行
为，高空抛掷物品数量较大的，在人员密
集场所实施的，造成一定损害等等。

2.高空抛物，造成他人损害需承担侵
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五十四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
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
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
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
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
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
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高空抛物侵权是一
种特殊的侵权方式，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明
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同时规定了
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法官提醒大家，要清楚认识到高空抛
物的危害，更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约束好
自己的行为，千万不要因一时气愤铸成大
错。同时，居住或者处在高楼之上的居民，
一定要有安全意识，不要在户外窗台上放
置物品，坚决杜绝高空坠物的行为，以免危
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从而给自己招致不
必要的祸端。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高空抛物行不行？刑！

祁敬芳 大通县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三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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